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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一 般 规 定

1.1  一般要求

1.1.1  本指南适用于以钢、铝合金和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材料的海上航行公务船。

1.1.2  船长① 20m 及以上的高航速公务船，其船体结构应满足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

造规范》的相关规定，但船东或设计单位在确定船舶全船重心处的垂向设计加速度 acg 时，

可不受上述规范对 acg 的上限限制。

1.1.3  船长 20m 及以上的非高航速公务船：

(1)	 航行于有限航区的船长 90m 以下的巡逻船按本指南的相关规定；

(2)	 除 (1) 以外的其他公务船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以下简称《钢规》) 第 2 篇

第 1 章和第 2 章的相关规定。如方形系数 CB<0.6, 可按钢规第 2 篇第 2 章 2.2.3 条要求计算波

浪载荷。

1.1.4  船长 20m 以下的公务船，其船体结构应满足 CCS《小型海船入级规范》的相关规定。

1.1.5  本章 1.1.3(1) 规定的巡逻船应具有下列船型特征： 

(1)	 船长与船宽之比 L/B ＞ 5 ；

(2)	 船宽与型深之比 B/D ＜ 2.5 ；

(3)	 方形系数 CB ≥ 0.40。

上述符号 L、B、D、CB 的定义见本章 1.3。对于其他船型特征的巡逻船，将予以特别考虑。

1.1.6  根据需要，船体结构抗碰擦要求可按本指南第 9 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1.2  图纸资料

1.2.1  图纸资料应符合《钢规》第 2 篇第 2 章第 1 节的要求。

①   1.1.2、1.1.3 和 1.1.4 中的“船长”定义同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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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定义与符号

1.3.1  除另有规定外，本指南采用的定义与符号如下：

(1)	 公务船：系指用于政府行政管理目的的船舶。

(2)	 巡逻船：系指依照相关法律，主要从事巡视、现场监管、护航、取证、搜救指挥等

业务的公务船，诸如海事巡逻船、监管船艇、渔政监管执法船等。

(3)	 高航速：系指最大航速 V 大于等于 7.19▽0.1667kn。

(4)	 最大航速 V(kn)：系指船舶处于满载排水量状态，并以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

行所能达到的航速。

(5)	 空载排水量 (t)：系指船舶建造完毕，各种装置设备安装齐全，但不计入人员、行李、

食品、淡水、液体负荷、供应品、燃油、滑油、给水、喷气燃料及特殊装载等重量时的排水量。

(6)	 满载排水量△ (t)：系指空载排水量加上额定人员、行李食品、淡水、液体负荷、供应品、

喷气燃料及特殊装载等重量，再加上续航力所需的 100% 的燃油、滑油、给水等重量的排水量。

(7)	 满载排水体积▽(m3)：系指船舶满载排水量所对应的排水体积。

(8)	 满载吃水 T(m)：系指满载排水量时的平均吃水。

(9)	 满载水线：系指与满载吃水对应的一条与基线平行的水线。

(10)		 船长 L(m)：系指满载水线的长度，不包括满载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

(11)		 船宽 B(m)：系指刚性水密船体的最大型宽，不包括满载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

(12)		 水线宽 BWL(m)：满载水线面的最大型宽。

(13)		 型深 D(m)：系指船长 L 中点处的横剖面上，由基线量至船体最高一层全通甲板边

线处的垂直距离 。

(14)		 方形系数 CB ：系指按下式算得的船型系数：



第3页

(15)		 相对参考坐标系 OXYZ ：取船纵中剖面上满载水线尾端垂线与基线交点为坐标原

点，x 坐标向前为正，y 坐标向左为正，z 坐标向上为正。

(16)		 船中：系指船长 L 之半处。

(17)		 主甲板：系指贯通全船船长的最上层甲板。

(18)		 强力甲板：系指计入船体梁强度的船体最高一层连续甲板或长上层建筑甲板。

(19)		 上层建筑：系指船体最高一层连续甲板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的或其侧壁板离船壳

板向内不大于 4％ B 的围蔽建筑。

(20)		 长上层建筑及短上层建筑：长度大于 0.15L，且不小于其高度 6 倍的上层建筑为长

上层建筑。不符合长上层建筑条件的为短上层建筑。

(21)		 甲板室：系指船体最高一层连续甲板或其他露天甲板上，其侧壁板离船壳板向内大

于 4％ B 的围蔽建筑。

(22)		 长甲板室及短甲板室：长度大于 0.15L，且不小于其高度 6 倍的甲板室为长甲板室。

不符合长甲板室条件的为短甲板室。

(23)		 长首楼：系指从船首起一直延伸至船中以后，但不及船尾的第一层长上层建筑。

(24)		 舱壁甲板：系指船体内所有水密横舱壁都到达的最上层连续甲板。

(25)		 次要构件：一般是指板的扶强构件，如肋骨、纵骨、横梁、舱壁扶强材、组合肋板

的骨材等。

(26)		 主要构件：船体的主要支撑构件称为主要构件，如强肋骨、舷侧纵桁、强横梁、甲

板纵桁、实肋板、船底桁材、舱壁桁材等。

(27)		 有限航区：是 1 类航区、2 类航区和 3 类航区的统称。各类航区的航行限制如下表

1.3.1(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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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27)

类    别
航 行 限 制

距岸距离 (n mile)
1 类航区 200 ( 夏季 / 热带 *) 100 ( 冬季 *)
2 类航区 20 ( 夏季 / 热带 *) 10 ( 冬季 *)
3 类航区 遮蔽水域 **

*     季节区按 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附则 II 的规定。

**  遮蔽水域包括海岸与岛屿、岛屿与岛屿围成的遮蔽条件较好，波浪较小的海域，且该海域内岛屿与岛屿

之间、岛屿与海岸之间横跨距离不超过 10n mile，或具有类似条件的水域。

(28)		 材料系数：船体结构钢的材料系数 K，按表 1.3.1(28) 取值。

材料系数 K                                            表 1.3.1(28)
屈服应力 ReH（N/mm2） 材料系数 K

235 1.0
315 0.78
355 0.72
390 0.68

(29)		 ReH：钢材屈服应力，N/mm2, 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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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结 构 布 置

2.1  水密横舱壁的布置

2.1.1  所有船舶应至少设有下列水密横舱壁：

(1) 1 道防撞舱壁；

(2) 1 道尾尖舱舱壁；

(3) 机舱在船中的船舶，设两道舱壁构成机器处所的边界；机舱在尾部的船舶，在机器

处所前部设一道舱壁；设有电力推进装置的船舶，发电机舱和推进电机舱都应由水密舱壁封

闭。

2.1.2  水密舱壁的布置除应满足 2.1.1 的要求外，水密舱壁的数量及沿船长的分布，还应

满足有关破损稳性的要求。

2.1.3  如果水密舱壁不适合布置在 1 个平面内，则可以设置具有台阶的舱壁。此种情况下，

构成台阶的甲板部分应为水密且具有与舱壁等效的强度。

2.2  防撞舱壁

2.2.1  防撞舱壁应位于距首垂线向后不小于船长 L 的 5％且不大于 3m 加船长 L 的 5％处。

2.2.2  防撞舱壁应水密延伸到舱壁甲板，当首部设有长的上层建筑时，防撞舱壁应风雨密

延伸到舱壁甲板的上一层完整甲板。

2.2.3  防撞舱壁可以具有台阶或凹入，但它们应在 2.2.1 条所规定的限度内。

2.3  隔离空舱的布置

2.3.1  隔离空舱设置是为使每一侧的舱室没有共同的界面；隔离空舱可以垂直或水平设置。

通常，隔离空舱应适当通风，并应有足够大的尺寸，以便可以进入检查、维护和安全撤离。

2.3.2  燃油舱或润滑油舱与淡水 ( 饮用水、推进装置和锅炉用水 ) 舱之间应设置隔离空舱。

燃油舱、润滑油舱与灭火泡沫液体舱之间应设置隔离空舱。

2.3.3  拟载运易燃液体的处所应使用隔离空舱把它们与居住和服务处所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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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对双层底的内底板在舷侧升高的船舶，仅要求在双层底燃油舱和直接布置在燃油装

满至内底板的这些燃油舱上面的液舱间设置隔离空舱。但燃油舱与液舱的相对位置为角对角

的情况，二者之间不必设置隔离舱。

2.4  双层底的布置

2.4.1  双层底的设置，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尽实际可能自防撞舱

壁延伸至尾尖舱舱壁。

2.5  防撞舱壁前的舱室

2.5.1  位于防撞舱壁以前的首尖舱和其他舱室不可用来载运燃油及其他易燃品。

2.6  燃油舱

2.6.1  除应急情况外，燃油舱不可装载压载水。

2.7  通道与开口布置

2.7.1  小舱口及通向液舱或其他封闭处所的通道开口的数量和尺寸应在保证船舶正常操作

要求的情况下保持最小。

2.7.2  内底人孔不宜小于 400mm × 400mm 或者 500mm × 380mm。其数量 ( 一般至少 2 个 )
和位置的布置应能方便地通向双层底任何部位。

2.7.3  双层底肋板和纵桁人孔应满足：

(1) 肋板和纵桁 ( 不包括连续中纵桁 ) 上应设置人孔，以方便地通向双层底各部分。

(2) 肋板和纵桁上的人孔及减轻孔的尺寸一般小于此处双层底高度的 50%。

(3) 在船中部 0.75L 区域内的连续中桁材上一般不应开设人孔，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一定

要开孔时，应适当加强。在支柱下面的肋板和桁材上不准开设人孔。

2.7.4  液舱、压载舱和隔离空舱至少应设置 1 个通道舱口和梯子。

2.7.5  当通道舱口敞开时，在其上面应放置轻型板材，以防止人员跌落。

2.7.6  梯子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梯或倾斜角一般不大于 65°的斜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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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梯子和栏杆应具有适当强度和刚度，并通过支撑安全地连接在舱室结构上。梯子的

边桁材截面应为不小于 60mm × 6mm 的扁钢；

(3) 梯子边桁材间的宽度不宜小于 400mm；

(4) 斜梯踏板应以垂向间距小于 300 mm 的距离等间距布置。踏板应由截面不小于 16mm 
× 16 mm 的两根方钢构成水平梯级，方钢的角点边缘朝上，或等效结构。踏板应焊接到边桁

材上；

(5) 所有斜梯应在踏板两侧合适的高度处，设置结构牢固的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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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结构设计原则

3.1  一般要求

3.1.1  本章规定了船体主要结构布置和尺寸的原则要求。

3.1.2  纵骨间距应不小于下表所列值：

纵骨间距                                                   表 3.1.2   
船  长  L （m） L ＜ 80 L ≥ 80

纵骨的最小允许间距 （mm） 200 300

3.1.3  肋骨间距应不小于 500mm；局部区域可在原肋骨间距内增加中间肋骨。

3.1.4  次要构件和主要构件的跨距定义：

(1) 对于次要构件，当其端部不设置肘板时，跨距点取在端部；当其端部设置肘板时，

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之半处。

(2) 对于主要构件，其端部通常设有肘板，则其跨距点应按图 3.1.4 所示，取在离该主要

构件端部 Ke 距离处。Ke 按下式计算：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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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要构件有支柱支撑时，支柱支撑点可作为该主要构件的跨距点。

3.1.5  次要构件带板的有效宽度取骨材间距的平均值。

3.1.6  主要构件带板的有效宽度 be 应按下式计取：

                                                                                  
但不大于

式中：lg —— 主要构件的跨距，m，按 3.1.4 取值；

Sg —— 主要构件的间距，m。

3.1.7  设计部门可以采用直接计算法校核船体构件尺寸，但板厚仍应满足最小厚度要求，

且应提交必要的计算资料供审查。

3.1.8  设计船舶结构时，应尽量保证主要纵向构件的连续性。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向首尾方

向延伸。纵向间断构件的端部不能突然终止，应使其截面逐渐减小，逐步过渡。

3.1.9  伸到两舷的第一层上层建筑不应在船中部 0.25L( 自船中向首、尾各 0.125L) 区域内

终止。其端部应光顺地过渡到舷顶列板，并对附近结构进行必要的加强。

3.1.10  高度方向接近等值梁上、下缘的甲板、内底应尽量沿船长连续。当上述甲板、内

底沿船长方向布置在不同高度时，则应设置中间倾斜过渡段，以保证其连续性。当上述甲板、

内底沿船长方向必须中断时，则应设置舷侧纵桁、肘板或其他加强构件，使间断结构具有一

定的过渡部分，保证船体截面均匀地变化。

3.1.11  高度方向接近等值梁上、下缘的主纵舱壁，同样具有连续性要求，主纵舱壁沿船

长的距中线面宽度位置有变化时，其折角应设置在主横舱壁或次舱壁上。

3.1.12  组成骨架的各种型材的高度尺寸突然变化时，其转变部分通常设置在刚性构件上，

并通过肘板过渡连接，或采用圆弧过渡连接。当型材必须在两刚性构件之间由一高度转变到

另一高度时，则应在不小于 4 倍型材高度差的长度内逐渐过渡。

3.1.13  船体各部分结构的纵向骨架相对于中线面的间距力求统一，即各层甲板、底部的

纵向骨架、横舱壁和尾封板的垂向扶强材等应设置在相应的纵向垂直平面内。船体各部分的

横向骨架通常应尽实际可能构成环形封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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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船体结构上的任何骨架应力求与相邻骨架有效连接。骨材间断处或骨材之间连接

处应适当设置肘板或其他等效构件。肘板的形式及尺寸应力求统一。液体舱内的骨材不得出

现自由端。

3.1.15  船体结构中的骨材一般应穿过密性或非密性构件，以保持连续，其要求如下：

(1) 骨材与甲板、舱壁相交处或纵骨与 T 型梁相交处，宜在甲板、舱壁或 T 型梁腹板上

开口让骨材穿过，并应保证骨材将所承受的剪力传递到上述构件上；

(2) 构件穿过密性结构时，应保证连接处的密性；

(3) 球扁钢穿过非密性构件时，若强度需要补强则可采用非密性补板补强；在振动剧烈

区域，也可采用非密性补板补强；

(4) 底肋骨 ( 肋板 ) 和横梁 ( 包括强横梁 ) 通常在龙骨和甲板纵桁处间断。

3.1.16  船体外板上的开口应尽可能避免断开构件。当开口断开构件时，应适当加强；开

口 ( 孔 ) 角隅必须设圆角，其半径应不小于 0.1 倍开口宽度；在集中载荷和高应力区域，应避

免开人孔及其他开口。

3.1.17  舷顶列板在强力甲板以上部位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开口。

3.1.18  外板上锚链筒开口附近等受力较大处，应采用加厚板或覆板的形式予以加强，加

强区域的范围以锚爪不碰触加强区域外的外板为准。

3.1.19  舵杆出口处采用法兰、覆板或加厚板加强，加强区域直径应不小于开孔直径的2倍。

加厚板厚度一般不小于该处外板厚度的 1.5 倍；覆板厚度应不小于该处外板的厚度。

3.2  船底结构

3.2.1  底部结构包括：底部外板、底部骨架和双层底结构，但不包括首尾端部结构。底纵

桁为中内龙骨和旁内龙骨的统称。底部除设置中内龙骨外，一般应在左右舷各设置 1 ～ 4 道

旁内龙骨。

3.2.2  双层底区域的旁桁材高度一般不小于 700mm，其中，局部区域的旁桁材高度允许

为 650mm，对于船长 L 小于 60m 的船舶，其双层底区域的旁桁材最小高度允许适当降低，

但要保证能进入其内焊接施工。

3.2.3  底纵桁应在整个长度内保持连续，即底纵桁穿过水密舱壁，并且所有与底纵桁相交

的肋板，在相交处应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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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底部左右舷各有两根以上旁内龙骨时，只允许一对对称布置的旁内龙骨在同一强力

横向构件处终止。旁内龙骨端部应终止在主横舱壁或其他支持旁内龙骨的强力横向构件上，

且在该主横舱壁或强力横向构件上设置与该旁内龙骨相连的肘板。

3.2.5  中内龙骨或中桁材腹板上，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开人孔，龙骨面板上不允许开孔。

当通过管路必须开孔时，开孔应布置在腹板高度的中部，开孔直径应不大于 0.25 倍腹板高度，

且开孔边缘应相应补强。

3.2.6  旁内龙骨或旁桁材腹板上的人孔 ( 应是圆孔或长圆孔 ) 及通过管路的开孔，一般应

布置在腹板高度的中部，孔的高度一般不应超过 0.5 倍腹板高度，否则，开孔边缘应用扁钢

补强，补强扁钢的厚度应不小于旁内龙骨或旁桁材腹板厚度 t，宽度不小于 12t，但当 12t 大
于 60mm 时，则取 60mm。

3.2.7  肋板上的开孔，一般应布置在肋板腹板高度的中部，且开孔直径一般不应超过 0.5
倍腹板高度，否则，按上述 3.2.6 中方法加强。肋板上人孔边缘距底纵桁距离大于 400mm 时，

人孔靠近纵桁一侧的肋板应用垂向扶强材加强，该扶强材的上、下端一般应与内底及外板的

纵骨相连接。 

3.2.8  当肋板上开具有下列两种圆孔时，允许不对肋板进行加强：

(1) 开孔在肋板高度中部，且孔径不大于 25％肋板高度；

(2) 开孔处在肋板边缘附近，但孔径不大于 10％肋板高度。

成排布置的圆形开孔若各孔边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其中大孔的直径，则应作为一个孔考虑。

3.2.9  内底应尽可能向船舶首尾方向及两舷舷侧延伸，一般应连续通过所有横向舱壁。在

首尾两端，内底板应在不小于 3 个肋距的范围内逐渐过渡为中内龙骨和旁内龙骨的面板，过

渡区的内底板自由边缘应用扁钢加强。在双层底区域的每个底舱的内底板上，一般应在该舱

的两端分别设置人孔。

3.3  舷侧结构

3.3.1  承受撞击或磨损的舷侧外板，例如锚链孔周围的外板，其板厚较相邻的外板板厚要

求值一般应增厚 50％左右或采用加覆板的形式予以加强。

3.3.2  舷侧骨架如设置舷侧纵桁，舷侧纵桁的剖面尺寸一般与强肋骨相同。舷侧纵桁端部

应终止在主横舱或其他强力横向构架上；舷侧纵桁与强肋骨交叉处，宜间断纵桁，保持强肋

骨连续；肋骨可以在舷侧纵桁处中断，舷侧纵桁在与肋骨相交处应保持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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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舷侧纵桁应与不连续的下层甲板位于同一平面内，其端部应用肘板连接，肘板形式

宜为圆弧形状，如图 3.3.3 所示。

  

图 3.3.3

3.4  首尾端结构

3.4.1  首端结构系指距首垂线 0.35L 的底部和舷侧结构，包括外板、龙骨、纵骨、肋板及

舱壁等。尾端结构系指距尾垂线0.25L内，最下层甲板、平台板或舷侧纵桁 (当没有这些构件时，

取满载水线 ) 以下的船体结构。

3.4.2  首尖舱结构在每个肋位处应设置升高肋板。其高度应保证肋骨与肋板能有效地连

接。首尖舱平台向船中部的延伸部位，应设置舷侧纵桁或延伸平台；该舷侧纵桁端部应与横

舱壁的水平桁相连接，以形成水平环形框架结构；延伸平台的中线面处应设置纵桁，纵桁的

端部应与横舱壁的垂直桁相连接，以形成由平台纵桁、舱壁垂直桁、中内龙骨组成的环形框

架结构。

3.4.3  首端底纵桁等强力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向船首延伸，并应注意保持结构的连续性；由

于结构上的原因，中内龙骨不能与首柱相连接时，则中内龙骨应在穿过横舱壁适当延伸后终

止。

3.4.4  人员无法进入维修保养的首部空间，在结构上应确保密闭或喷涂沥青漆。

3.4.5  与尾轴架、舵轴承相连接的外板，其厚度一般应比相邻的外板板厚要求值加厚

50%，并且应不小于船中部外板的厚度，分段接缝不得通过该加厚板。

3.4.6  尾端 0.125L 结构特殊加强区的肋板腹板，在纵骨处应设置附加扁钢，其尺寸应满

足 6.3.7 的要求。

3.4.7  尾部底纵桁和纵骨均应延至尾端，以形成由底纵桁 (纵骨 )、尾封板及舱壁垂直桁 (垂
向扶强材 ) 和甲板纵桁 ( 纵骨 ) 组成的垂向环形框架结构。

3.4.8  尾轴管、尾轴架及舵轴附近底部结构应相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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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甲板结构

3.5.1  纵骨架式甲板的强横梁通常在甲板纵桁处间断。横骨架式甲板的横梁通过开口穿过

纵桁并与之焊接。甲板横梁与舷侧肋骨应以肘板连接，也可以圆弧形式连接。

3.5.2  强力甲板纵桁不应在同一截面内全部终止，只允许一对对称设置的甲板纵桁在同一

截面内终止。强力甲板纵桁端部应终止在主横舱壁或其他强力横向构件上。

3.5.3  不应将强力甲板纵骨终止在同一横剖面处，而应将其末端适当错开，并应将其延伸

至横向构件。

3.5.4   强力甲板纵桁和纵骨应是连续的，其中包括穿过主横舱壁保持连续。

3.5.5 船中 0.5L 长度范围内，强力甲板边板应比相邻的甲板板厚要求值加厚

20% ～ 30%，甲板边板的宽度宜取 750 ～ 1500mm。

3.5.6   在甲板终止处，如该层甲板高度上无舷侧纵桁时，应在其甲板平面内设置过渡肘板

与纵骨连接。该肘板的长度 l 一般应不小于 0.15D，肘板宽度一般应不小于 0.5 倍的肘板长度，

如图 3.5.6 所示。

图 3.5.6

3.5.7  强力甲板以下的各层甲板如开口让舷侧肋骨连续通过，开口应加补板补强，如穿过

的那层甲板要求水密，则应加密性补板。

3.5.8  当强力甲板上设有较大开口 ( 如机舱开口 ) 时，如开口角隅的形状为抛物线形或椭

圆形，角隅处的甲板不需设嵌入板，但应符合图 3.5.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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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8

3.5.9  当强力甲板上设有较大开口 ( 如机舱开口 ) 时，如开口角隅形状为圆形，则角隅处

要求加厚板，且角隅半径与开口宽度之比不小于 1/20。加厚板的尺寸应符合图 3.5.9 的规定。

加厚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该处强力甲板板厚的 1.5 倍，增厚不必大于 4mm。对于强力甲板下一

层甲板，加厚板厚度应较该甲板增加 2mm。

  

图 3.5.9

 3.5.10  甲板纵桁、强横梁腹板离支座距离为纵桁或强横梁 1/8 跨距范围内，不宜开孔。

特殊情况下，允许按图 3.5.10 开直径不大于 1/8hw 的圆孔。此类开孔中，当孔与孔之间的间

距小于 1.5 倍两孔直径之和，或孔的中心不在距梁带板 1/3hw 处时，应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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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当需要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纵桁或甲板强横梁腹板时，开孔应位于纵桁或强横

梁跨中 3/4跨距范围内，开口边缘应光滑并具有良好的圆角。开口尺寸及位置满足以下要求时，

其开口边缘可不作补强：

(1) 开孔高度不大于 1/3hw，且开孔长度不大于 2/3 hw；

(2) 开孔中心距带板的距离为 1/3hw；

(3) 开孔中心距带板距离虽不等于 1/3hw，但开孔边仍在 (1)、(2)所得出的开孔边缘范围内；

(4) 开孔与开孔的边缘距离不小于两开孔高度之和。

图 3.5.11

3.5.12  当开口不满足 3.5.11 中任一要求时，应补强。通常的补强办法是设置补强腹板、

套环或加厚板，补强构件的横剖面积应不小于因开孔损失的腹板横剖面面积，补强构件材料

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腹板的材料强度等级。

3.5.13  当腹板上开有密集的小开孔，且间距不满足 3.5.11(4) 的要求时，则应按全部开孔

的最大外轮廓线作为开孔的计算高度和计算长度。

3.5.14  当纵桁或强横梁承受大的集中载荷时，腹板上开孔应特别考虑。

3.5.15  与支柱或桅杆相连接的强横梁或纵桁，在支柱或桅杆附近 1/8 跨距范围内应尽量

避免开孔。当必须开孔时，开孔应满足 3.5.11，且还应按 3.5.12 补强。

3.5.16  上层建筑端壁下的强力甲板横梁上，一般应尽量避免开孔。当必须开孔时，应按

3.5.12 补强。

3.5.17  当梁腹板上有纵骨通过时，在其开口左右 2 倍开口宽度范围内不允许开孔，见图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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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7

3.6  舱壁结构

3.6.1  各个主横舱壁一般应向上延伸至主甲板。

3.6.2  主横舱壁在甲板纵桁下宜设置垂直桁。支柱下面的舱壁上及沿舱壁集中力作用处宜

设置垂直桁，该垂直桁在强度和刚度上应能承受纵桁和支柱传递来的力。

3.6.3  主横舱壁的垂直桁及垂向扶强材，一般应与相应的甲板纵向骨架布置在一个平面内，

并应尽可能与底部骨架对准。

3.6.4  主纵舱壁扶强材一般为水平布置，其间距应大致与全船其他部位如甲板、舷侧、底

部的纵向扶强材间距基本保持一致。主纵舱壁设计成槽形舱壁时，一般为水平槽形，以有效

参与总纵强度。

3.6.5  支柱下面的主纵舱壁上及舱壁集中力作用处宜设置垂直桁。主纵舱壁垂直桁应与相

应的船体横向构件设置在一个平面内，其端部应与横向构件可靠地连接，不得出现任何形式

的自由端部。

3.6.6  横梁和肋板等构件穿过主纵舱壁时则应加补板补强并保证水密。

3.6.7  主纵舱壁一般应穿过横舱壁保持纵向连续，主纵舱壁折角应设置在横舱壁处。

3.6.8   甲板、平台沿船长方向高度不同时，则主纵舱壁应设置中间倾斜过渡段，以保证其

连续性。

3.6.9  参与总纵强度的主纵舱壁一般应向首尾延伸，并且应终止在主横舱壁上。同时，应

借助主横舱壁背面的垂直桁逐渐过渡到船体纵向骨架上。如图 3.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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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9

3.7  上层建筑与甲板室

3.7.1  各层上层建筑与主船体的相应骨架，应尽可能设置在一个平面内以形成横向框架。

有时为配合门、窗开口的布置可视具体情况布置，并予加强。

3.7.2  各层上层建筑前壁、后壁的骨架以垂向设置为宜。端壁的骨架间距视门、窗开口与

宽度而定，并尽量与甲板纵骨对齐。

3.7.3  对于多层上层建筑，上一层上层建筑横壁应尽量与下一层上层建筑横壁对齐。当上

一层上层建筑侧壁与下一层上层建筑侧壁或纵壁不重合时，必须使其横壁重合。当上述规定

无法实现时，应在上一层横壁下设置有效的加强横梁，必要时还应设置附加支柱。必须注意

消除上、下层纵横壁相交处的硬点。

3.7.4  甲板室垂直扶强材的端部应与该扶强材上面及下面的构件对齐。

3.7.5  甲板加厚板形式一般应采用整体加厚板。如特殊情况，也可采用覆板加厚形式。

3.7.6  第 1 层上层建筑的端壁应尽量与船体横向构件重合在一个平面内。其侧壁扶强材及

端壁扶强材的下端尽量与强力甲板构件对齐，并设置肘板与强力甲板连接。

3.7.7  凡长度超过 0.15 倍船长 L，且不小于本身高度 6 倍的上层建筑应设计为强力上层

建筑。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且支持在不少于 3 个船体刚性横向构件 ( 横舱壁及用支柱支持的加

强横梁等 ) 上的长甲板室宜设计为强力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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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端部应按如图 3.7.8 所示的形式及尺寸平顺过渡。过渡部分

侧壁板的自由边缘应加围缘球扁钢，必要时还应设置纵骨加强。

图 3.7.8

3.7.9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端部区域的舷顶列板及甲板边板应加厚。其中：舷顶列板应加厚

40％，甲板边板应加厚 20％。加厚的范围应满足如图 3.7.9 所示的要求。长度小于 0.2L 的首

楼及尾楼，其端部的舷顶列板和甲板边板可不加厚。

  

图 3.7.9

3.7.10  凡长度超过 0.15 L 及本身高度 6 倍的长甲板室，可采用设置伸缩接头的方法分割

成若干个可以相对移动 ( 长度小于 0.15L 及 6 倍甲板室层高 ) 的短甲板室，并宜使每段短甲板

室仅与两个船体刚性横向构件连接。

3.7.11   短上层建筑甲板及侧壁的骨架形式宜为横骨架式。

3.7.12  伸缩接头结构应保证两段甲板室相邻部分端部能向两个方向自由移动。伸缩接头

宜设置在对穿通道内。伸缩接头距强力甲板大开口角隅一般不宜小于甲板室高度。伸缩接头

之间的距离不得大于 0.15L 及 6 倍甲板室高度，且应不小于 3 倍甲板室高度。两侧壁板及甲

板板的伸缩接头应在同一平面内，不宜错位。

3.7.13  第二层及其以上各层上层建筑，一般应设计为短上层建筑。第二层及其以上各层

上层建筑侧壁扶强材下端允许削斜，第二层甲板室前端壁扶强材下端宜形成固定端，其余端

壁扶强材下端允许削斜。



第19页

第 4 章  设 计 载 荷

4.1  一般要求

4.1.1  本章规定了作用在整个船体结构上的船体梁载荷和作用在船体局部结构上的用以校

核结构局部强度的设计载荷。

4.1.2  本章给出的设计载荷均基于满载排水量装载状态。

4.2  符号与定义

4.2.1  符号与定义如下：

(1) 波浪系数 Cw：

对于 1 类航区的船舶，Cw 可减少 5%；

对于 2 类航区的船舶，Cw 可减少 10%；

对于 3 类航区的船舶，Cw 可减少 15%。

(2) 共用加速度系数 a0：

式中：  ，但取值不大于 0.2 ；

 取值不小于 0.8 ，其中 V 为航速，kn 。

4.3  船体运动

4.3.1  假定船体运动是周期性的。本章公式定义的运动幅值为峰值至谷值幅度之半。

4.3.2  作为本章公式的替代，可使用由适航性计算或模型试验得到的概率水平为 10-8 的船

体运动幅值。适航性计算或模型试验均应提交批准。

4.3.3  横摇角单幅值 θ 由下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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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R —— 横摇周期，s，按 4.3.4 计算；

Kb —— 系数，取：

Kb = 1.2，无舭龙骨的船舶；

Kb = 1.0，有舭龙骨的船舶；

Kb = 0.8，有主动式减摇鳍的船舶。

4.3.4   横摇周期 TR 由下式得出：

式中：Kr —— 满载排水量时船舶的横摇回转半径，m；当 Kr 未知时，可取 Kr = 0.39B ；
GM —— 满载排水量时的初横稳性高度，m；当 GM 未知时，取 GM = 0.07B。

4.3.5  纵摇角单幅值φ 由下式得出，但取值不大于 0.14：

4.3.6  垂荡加速度和纵、横摇加速度垂向分量合成的垂向加速度 av 可近似取为：   

式中： Kv —— 垂向加速度分布系数，见图 4.3.6
Kv =1.3，当 x ≤ 0 ；
Kv =0.7，当 0.3L ≤ x ≤ 0.6L；
Kv =1.5，当 x ≥ L 。
在上述区域之间，Kv 值按线性内插。

图 4.3.6  加速度分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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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船体梁载荷

4.4.1  船体任一横剖面处的垂向弯矩和剪力的符号规则如图 4.4.1 所示：

垂向静水弯矩 MSW 或垂向波浪弯矩 MWV 在强力甲板上引起拉应力时为正值 ( 中拱弯矩 )，
引起压应力时为负值 ( 中垂弯矩 )；

垂向剪力 Q：当所考虑的船体横剖面之前的剪力向下时为正值，或在其后横剖面的剪力

向上时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

  

图 4.4.1  弯矩 MSW、MWV 和剪力 Q 的符号规则

4.4.2  船舶应根据各装载状态计算确定其最大垂向静水弯矩 MSW 和剪力 QSW。

4.4.3  船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弯矩 MWV 应由以下公式确定：

       中拱状态： 

                   中垂状态： 

式中：FM —— 表 4.4.3 定义的分布因子 ( 见图 4.4.3)；
CW —— 按航区类别由 4.2.1(1) 确定；

CA —— 系数，按下式计算：

其中： ，应取不大于 0.8CW；

FCH —— 特征傅汝德数；

；

其中：特征航速 VCH，kn，取 0.75 V 与船舶巡航速度中的大者。       

分布因子 FM                                                表 4.4.3
横剖面位置 分布因子 FM

0 ≤ x ＜ 0.4L

0.4L ≤ x ＜ 0.65L 1.0

0.65L ≤ x ≤ L



第22页

图 4.4.3  分布因子 FM

 
4.4.4  船首外飘引起的垂向波浪弯矩增量应按以下计算：

(1) 对于船首具有外飘特征，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船舶，应考虑由于船首外飘引起的

中垂波浪弯矩增量：

a)  航速 V 不小于 17.5 kn ；

b)    

式中：Fr —— 傅汝德数， ；

AS —— 船首外飘的水平投影面积，m2；见图 4.4.4(1)，可按下式计算：

AS = ba0 + 0.1L(a0 + 2a1 + a2)             
其中：a0，a1，a2 —— 按图 4.4.4(1) 所示量取，m。

图 4.4.4(1) 中“外飘最大的那层甲板”应计到首楼甲板 ( 如有时 )。

图 4.4.4(1)  船首外飘水平投影面积 AS

(2)  计入船首外飘引起的波浪弯矩增量后的中垂波浪弯矩 MWV · sf，应从下式得出：

MWV·sf = FD MWVS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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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D —— 外飘引起的中垂波浪弯矩增量分布系数，该分布系数见表 4.4.4 (2)，但取值不

小于 1.0。

弯矩增量分布系数 FD                                   表 4.4.4 (2)

横剖面位置 增量分布系数 FD

0 ≤ x ＜ 0.4L 1

0.4L ≤ x ＜ 0.5L

0.5L ≤ x ≤ L CD

表 4.4.4 (2) 中的 CD 按下式计算，但取值不大于 1.2 ：

其中：AS 为船首外飘水平投影面积，m2；见图 4.4.4(1)。

4.4.5  船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剪力 QWV 由以下公式确定：

QWV = 30FQCWLB(CB + 0.7)×10-2          kN

式中：FQ —— 表 4.4.5 所定义的正剪力和负剪力分布因子，表中

A=  ， x 为横剖面的纵坐标。

图 4.4.5  剪力分布因子 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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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剪力和负剪力分布因子                                      表 4.4.5

横剖面位置 x
分布因子 FQ

正波浪剪力 负波浪剪力

0 ≤ x ＜ 0.2L

0.2L ≤ x ≤ 0.3L 0.92A － 0.92

0.3L ＜ x ＜ 0.4L

0.4L ≤ x ≤ 0.6L 0.7 － 0.7

0.6L ＜ x ＜ 0.7L

0.7L ≤ x ≤ 0.85L 1 － A

0.85L ＜ x ≤ L

4.4.6  应按以下算式分别计算船舶中拱状态和中垂状态时的垂向弯矩 MV 及垂向剪力 QV： 

①  中拱状态时船体梁任一横剖面的垂向弯矩 MVH 为：

            kN·m

②  中垂状态时，船体梁任一横剖面的垂向弯矩 MVS 为：

            kN·m 

③  不论中拱或中垂状态，船体梁任一横剖面的垂向剪力 QV 由下式确定：

            kN

4.5  局部设计载荷

4.5.1  船底和舷侧的计算压力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计算。  

(1) 满载水线以下船底和舷侧部位的海水压力 P1 应按以下公式得出：

            kN/m2

式中：h0 —— 载荷计算点到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m；

PW —— 载荷计算点波浪的附加水动压力，由下式得出：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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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N/m2

KS —— 系数，根据载荷计算点的纵坐标 x 按下式确定：

            当 x ≤ 0

KS = 2.5                     当 0.2L ≤ x ≤ 0.7L
KS = 10                      当 x ≥ 1.0L
当 x 在上述区域之间，KS 线性插值。

f —— 载荷计算点所在横剖面上，从满载水线到舷侧顶点 ( 计及首楼 )
的垂直距离，m；但不大于 CW；

CW —— 按本章 4.2.1(1) 确定；

y —— 载荷计算点到船中纵剖面的水平距离，m，但不小于 B/4。

(2) 距尾端 0.65L~1.0L 范围内的船底区域 ( 系指从基线至 0.2T 的垂向区域 ) 的海水压力

P1'，应按下式算得：

式中：C1 —— 系数：

                ， 取不大于 1.0 ；

KS —— 系数 , 根据载荷计算点的纵坐标 x 按下式确定：

KS = 0.65 ，当 x = 0.65L；
KS = 1.0 ， 当 x = (0.75 ～ 0.85)L；
KS = 0.35 ，当 x = 1.0L；
当 x 在上述区域之间，KS 线性插值。

(3) 满载水线以上的舷侧的海水压力 P2 应按以下公式得出：

式中：h0、f 和 y —— 同 4.5.1(1) 条规定；

Ks —— 系数，根据载荷计算点的纵坐标 x 按下式确定：

Ks = 4，当 x ≤ 0 ；
Ks = 2.5 当 0.2L ≤ x ≤ 0.7L ；
Ks = 6，当 x = 0.9L ；
Ks = 5，当 x ≥ 1.0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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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x 在上述区域之间，Ks 线性插值。

对于舷侧，P2 取值不小于 (6.25 + 0.025L)    kN/m2。

(4) 距尾端 0.65L~1.0L 范围内的首部舷侧区域 ( 该区域包括距基线 0.2T 以上的舷侧区域，

如有时，包括首楼 )，应考虑由于舷侧外飘引起的波浪冲击压力 ，应按下式计算：

Psl = KP            kN/m2

式中：P —— 对于在满载水线以上的载荷计算点，按 4.5.1(3) 确定的海水压力 P2，kN/m2；

对于在满载水线以下的载荷计算点，按 4.5.1(1) 确定的海水压力 P1，kN/m2；

K —— 系数，按下式计算：

其中：x, z —— 载荷计算点的 x 坐标和 z 坐标，m；

CW —— 见本章 4.2.1 (1)。
CFL —— 系数，取： 

CFL = 0.8                       一般情况

    当外飘角 α 大于 40°

(5) 按 4.5.1 条算得的 P1、P1'、P2 和 Psl ，可按船舶航区类别分别折减如下：

a)  对于 1 类航区的船舶，CW 可减少 5%；

b)  对于 2 类航区的船舶，CW 可减少 10%；

c)  对于 3 类航区的船舶，CW 可减少 15%。

4.5.2  露天甲板及上层建筑 / 甲板室的各层露天甲板，及其上的甲板室侧壁板和后壁板下

缘的压力 P3 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小于 5 kN/m2：

( ) ( ) ]1/3/4[3.0 2

0
3 +−= LxLx

h
LP

          
kN/m2

式中：x —— 载荷计算点的纵坐标，m；

h0 —— 载荷计算点到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m。

4.5.3  各层露天甲板上的上层建筑 / 甲板室的前端壁板下缘的压力 P3 应在按 4.5.2 算得的

P3 值基础上，增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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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当露天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上装有重物时，除应计入重物的重量外，还需考虑船舶

摇摆引起的惯性力的作用。

4.5.5  非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力 P 由下式得出：

P = P1 + 4.9            kN/m2

式中：P1 —— 设备、物品引起的载荷，包括静载荷和动载荷。

4.5.6  水密舱壁的计算载荷 P 应按以下公式计算，但不得小于 0：

P = 9.81(T － z + hB)            kN/m2

式中：T —— 满载排水量时的吃水，m；

z —— 所计算构件距基线的高度，m；

hB —— 附加压头高度，m，见图 4.5.6(1) 和图 4.5.6(2)，根据船舶的型式及水密舱壁的

纵坐标 x 确定：

当 X 在上述区域之间，hB 线性插值。

上式中：F —— 船中处主甲板距满载水线的高度，m ；
FA —— 对于无长首楼或桥楼的船舶，取 FA ＝ F；
对于有长首楼或桥楼的船舶，取 FA 为船中处的长首楼甲板 / 桥楼甲

板距满载水线的高度，m ；
FF —— 对于无长首楼和桥楼的船舶，取 为 x = L 处主甲板距满载水

线的高度；

对于有长首楼的船舶，取FF 为 x = L处长首楼甲板距满载水线的高度；

对于桥楼型船舶，取 FF 为船中处桥楼甲板距满载水线的高度，m。

图 4.5.6(1)  无长首楼的附加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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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6(2)  有桥楼的附加压头

4.5.7  防撞舱壁的压力 P 应按下式计算：

P = 9.81(T － z + hB) + 13.24            kN/m2

式中：T、z、hB，见 4.5.6。

4.5.8  液舱周界的计算压力 P，取以下二者中的大值：

P = ( 9.81 + 0.5av )h            kN/m2

P = 9.81 ( h + hp )                kN/m2

式中：av —— 该处船舶的垂向加速度 m/s2，按 4.3.6 计算；

h —— 压力计算点到液舱顶的垂直距离，m；

hp —— 液舱顶到空气管顶的垂直距离，m。

4.5.9  内底板的压力 P 按该内底所在舱段水密舱壁的计算载荷 P 计算，见 4.5.6。如内底

板作为液舱周界的一部分，还应考虑 4.5.8 规定的计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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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船体梁强度

5.1  一般要求

5.1.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船舶应校核船体梁强度：     

(1) 船长 L 大于 50m 的船舶；

(2) 强力甲板在船中 0.4L 范围内有开口宽度超过强力甲板宽度之半的大开口。

5.1.2  应对船舶各装载状态下的总纵强度进行校核。

5.1.3  校核剖面应选择在船中 0.4L 范围处、最大剪力作用处、甲板和舷侧的大开口处、

船体剖面重大改变处及骨架形式变化处等。

5.1.4  船体梁横剖面应考虑由对船体梁纵向强度起作用的构件组成。凡剖面两边长度均大

于型深 D 的纵向构件，均可计入船体梁剖面。主机基座和舭龙骨不应计入。

5.1.5  在距尾端 0.25L~0.75L 范围内，长度大于 0.15L，且大于自身高度 6 倍，并至少支

持在 3 个横舱壁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且不设置弹性接头时，应视为完全参与总纵强度，可

计入船体梁剖面。

5.1.6  凡不满足 5.1.5 所述条件中任一条件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则视为其不参与总纵强

度，不计入船体梁剖面。如要考虑其部分参与船体梁强度，则应采用直接计算法确定其参与

程度。

5.1.7  船体梁剖面特性计算时，该剖面处强力甲板上长度超过 2.5m 或宽度超过 1.2m 的椭

圆形开口，以及直径超过 0.9m 的圆形开口，应从船体梁剖面面积内扣除。

5.2  船体梁剖面模数和静矩

5.2.1  船体横剖面上任何一点的剖面模数 ZA 由下式得出：

Nz
IZ Y

A −
=         m3

式中：IY —— 所校核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m4；       
z —— 参考坐标系下的 Z 坐标，m；

N —— 所校核横剖面的水平中和轴距基线的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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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计算基线以上高度 Z 处的静矩 S(m3) 时，如计算点在水平中和轴以上时，S 为通过

计算点的水平线以上的所有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如计算点在水平中和轴以下时，则 S
为通过计算点的水平线以下所有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

5.3   船体梁应力

5.3.1  所校核横剖面上任何一点由垂向弯矩引起的正应力 σ1 由下式得出：

        N/mm2

式中：MV —— 船体梁垂向弯矩，kN·m ，按 4.4.6 确定；

ZA —— 所校核横剖面上任何一点处的剖面模数，按 5.2.1 计算，m3。

5.3.2  对船中之前和之后最大垂向剪力处的两个横剖面，应分别校核该剖面处舷侧外板与

纵舱壁的剪切强度。下式为计算点处 ( 距基线高度为 z) 剪切应力 τ1 的计算公式，应沿垂向取

最大剪切应力进行校核：

             N/mm2

式中：t ——距基线高度为 z 处计算点的两舷舷侧外板与纵舱壁壁板的厚度之和， mm ；
S —— 按 5.2.2 计算距基线高度 z 处的计算点的静矩，m3；

QV ——船体梁的垂向剪力，kN ，按 4.4.6 确定； 
Iy ——所校核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 m4。

5.4  船体梁屈服强度校核衡准

5.4.1 应根据 5.1.2 规定，对选定的横剖面校核船体梁的屈服强度。按 5.3.1 核算所得的垂

向弯矩作用下的正应力 σ1, 不论在中拱或中垂状态均应符合下式：

σ1 ≤ [σ1]            N/mm2

式中：[σ1] —— 许用正应力：

                 k
175][ 1 =σ       N/mm2，船中 0.4L 区域；

                 
k

125][ 1 =σ       N/mm2，船端 0.1L 区域；

其余区域用线性内插法求得，其中 k 为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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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根据 5.1.2 规定，对选定的横剖面校核船体梁的剪切强度。按 5.3.2 核算所得的剪

切应力 τ1，不论是正剪切应力或负剪切应力，其绝对值均应符合下式：

           N/mm2

式中：[τ1]—— 许用剪切应力：

[ ]1
110τ =

k      N/mm2

k —— 材料系数。

5.5  船体梁刚度校核

5.5.1  如果船体材料采用屈服应力 ReH 大于 235N/mm2 的高强度钢，则应校核船体梁的刚

度，对于船长 L 小于 70m 的船舶可免于校核船体梁刚度。

5.5.2  船体刚度按船舶满载排水量状态下所受到的垂向弯矩 MV 作用下求得的船体挠度曲

线来校核。钢质船舶的最大挠度应不大于 L/500。船体梁横剖面的垂向挠度υ 可按下式计算：

          m

式中：M(x) —— 沿船长变化的船体梁垂向弯矩，kN·m；

Iy(x) —— 沿船长变化的船体横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m4；

x —— 横剖面的 x 坐标，m；

E —— 船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对于钢质船体取 E = 2.06×105 N/mm2 。

按上式计算船体梁横剖面垂向挠度υ 时，应在整个船长 L 范围内将船体梁 10 等分，除首、

尾端剖面外，取 9 个横剖面计算。

5.6  屈曲强度

5.6.1  船长 L 为 60m 及以上的船舶应校核其船体梁屈曲强度。

5.6.2  对于参与总纵强度并承受船体梁压缩应力的构件，均应校核其屈曲强度，并保证其

不丧失稳定性。

5.6.3  对于参与总纵强度并承受船体梁剪切应力的舷侧外板和纵舱壁板，应校核其剪切屈

曲强度，保证其在垂向剪力作用下不丧失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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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在按 5.6.6(2) 和 (3) 计算欧拉应力时，构件的计算厚度应为设计厚度减去两个表面的

扣除厚度之和。每一个表面的扣除厚度按下表规定取值：

                  构件表面扣除厚度                                           表 5.6.4
构件表面所处环境 扣除厚度 (mm)

压载舱 1.0

燃油舱

与水平面夹角≤ 25°的板材 0.75
与水平面夹角＞ 25°的板材 0.5
次要构件和主要构件 0.75

机舱、储藏舱等 0.25
外部海水 0.5
外部空气环境 0.25
工作舱室及起居舱室 0

注：铝合金构件表面扣除厚度取 0。 

5.6.5  屈曲强度校核衡准如下：

(1) 受压构件应满足如下衡准：

式中：σ1 —— 按 5.3.1 算得的负值正应力即压应力，N/mm2

σC —— 构件受压时的临界屈曲应力，N/mm2，见 5.6.6。

(2) 受剪切力作用的舷侧板和纵舱壁板应满足如下衡准：

          

式中：τ1 —— 按 5.3.2 算得的剪切应力，N/mm2。 
τC —— 构件受剪时的临界剪切屈曲应力，N/mm2，见 5.6.7。

5.6.6  受压构件的临界屈曲应力按以下确定：

(1) 受压板格以及带板纵骨的临界屈曲应力 σC 可按本条 (2) 和 (3) 算得的欧拉应力 σE， 
由下列各式取得：

如受压构件为锰钢 (ReH=390 N/mm2 )，构件的临界屈曲应力 σC (N/mm2) 可按表 5.6.6 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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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的临界屈曲应力                                         表 5.6.6
σE

(N/mm2)
σC

(N/mm2)
σE

(N/mm2)
σC

(N/mm2)

20 20 400 310
40 40 420 320
60 58 440 330
80 76 460 338
100 94 480 344
120 112 500 352
140 130 520 358
160 146 540 364
180 163 560 372
200 180 580 378
220 194 600 382
240 210 650 394
260 224 700 404
280 238 750 414
300 250 800 424
320 264 850 438
340 276 900 442
360 290 950 450
380 300 1000 458

(2) 受压板格的欧拉应力 σE 可按下式计算：

            N/mm2

式中：t —— 板的计算厚度，mm，按 5.6.4 扣除；

E —— 材料的弹性模量，N/mm2；对于普通船用钢，E=2.06×105  N/mm2； 
s —— 板格短边长度，m；

Kc ——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Kc = ，对于具有与压应力平行的纵向加强筋的板；

Kc = ，对于具有与压应力垂直的横向加强筋的板。

其中：l —— 板格的长边长度，m；

C = 1.3，由肋板或高腹板梁扶强的板格；

C = 1.21，加强筋是角钢或 T 型材；

C = 1.10，加强筋是球扁钢；

C = 1.05，加强筋是扁钢；

ψ ——为板格最小与最大压应力之比值，0 ≤ ψ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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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带板纵骨的欧拉应力 σE 可按下式计算：

            N/mm2

式中：I —— 带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cm4；计算时构件厚度按 5.6.4 扣除，带板宽度按 3.1.5
取定；

A —— 带板纵骨的剖面面积，cm2；计算时构件厚按 5.6.4 扣除，带板宽度按 3.1.5 取定；

E —— 材料的弹性模量，N/mm2；对于普通船用钢，E = 2.06×105  N/mm2； 
l —— 纵骨跨距，m 。

(4) 受压的纵向主要构件如甲板纵桁、船底纵桁和舷侧纵桁等 T 型组合型材的面板的临

界屈曲应力 σC，可从表 5.6.6 中查得。面板的欧拉应力 σE 应按下式算得：

            N/mm2

式中：t —— 面板厚度，mm；按 5.6.4 规定扣除；

b —— 面板宽度的一半，mm。

5.6.7  受剪切力作用的构件临界剪切屈曲应力按如下确定。

(1) 临界剪切屈曲应力 τC 按下式计算：

式中：

τE —— 构件受剪时的欧拉剪切应力，N/mm2，按 5.6.7(2) 计算。

(2) 构件受剪时的欧拉剪切应力 τE 按下式计算：

            N/mm2 

式中：tb —— 按 5.6.4 扣除后的板厚，mm； 
s —— 板格短边长度，m；

E —— 弹性模量，N/mm2，普通钢取 2.06×105；

μ —— 泊松比，钢材取 0.3；

K —— 系数，
2

5.34 4 sK
l

 = +  
 

；

l —— 板格的长边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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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船体构件尺寸

 
6.1  板材

6.1.1  本条要求适用于承受侧向压力板材的弯曲强度校核。承受船体梁压应力的板材还应

满足本指南第 5 章的屈曲强度要求。

6.1.2  基本板格是次要构件之间板材的最小未加强部分。

6.1.3  板格的载荷计算点取板格的下缘。

6.1.4   本条计算所得的板厚，其值等于或大于 4 mm 时，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25mm，可

予不计；如大于 0.25mm且小于 0.75mm，应取为 0.5mm；如等于或大于 0.75mm，应取为 1.0mm。

其值小于 4 mm 时，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15mm，可予不计；如大于 0.15mm 且小于 0.65mm，

应取为 0.5mm；如等于或大于 0.65mm，应取为 1.0mm。

6.1.5  有关板的符号定义如下：

s：板格短边长度，m；

：板格长边长度，m；

C1：有曲率板的折减系数，C1 ＝ 1 － 0.5s / r，其中 r 为板的曲率半径，m；

C2：板格短边与长边比的修正系数：

   

           

P：板格所受侧向压力，kN/m2， 按第 4 章取值。

ReH：钢材屈服应力，N/mm2，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RP0.2W：铝合金板材焊接后的屈服强度，取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伸长强度，N/m2，

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6.1.6  最小板厚

(1) 钢板实取厚度应不小于表 6.1.6(1) 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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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板厚 ( 钢质 )                                        表 6.1.6(1)
部位 船长 L(m) 最小板厚 tmin  (mm)

船底 船底外板 —— ，且不小于 4

内底板
L ＜ 80
L ≥ 80

4
5

舷侧 舷侧外板 —— ，且不小于 4

甲板与平台
强力甲板

L ＜ 60
60 ≤ L ＜ 80

L ≥ 80

3
4
5

其他甲板、平台 —— 3

水密舱壁
主纵 / 横舱壁

舱壁下部 舱壁中部和上部

L ＜ 80
L ≥ 80

4
5

3
3

液舱舱壁 —— 4

上层建筑或短甲板室 顶板与外壁板

顶板 外壁板

L ＜ 60
L ≥ 60

3
3

2.5 ①

3

注：①  如为铝质甲板室，最小板厚为 3mm。

(2) 平板龙骨的板厚应比相邻船底外板板厚要求值增厚 1~3 ㎜。平板龙骨宽度一般为

1000~1800mm。

(3) 舷顶列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强力甲板边板的厚度。对于船长 L 等于和大于 80m 的船舶

的舷顶列板宽度应为 1000~1500mm。

(4) 距尾端 0.25L~0.75L 范围内的强力甲板边板厚度应较相邻甲板板厚要求值增加

20~30%。该甲板边板的宽度一般为 750~1500mm。

(5) 距尾端 0.25L~0.75L 范围内的强力甲板厚度还应满足下式：

            mm

式中：s —— 强力甲板板格的短边长度，m；

σC —— 强力甲板的临界屈曲应力，N/mm2，见 5.6.6 。

(6) 螺旋桨上方前后一倍螺旋桨直径范围内的船底外板厚度应不小于该处平板龙骨厚度。

6.1.7  局部强度要求的板厚按如下计算：

(1) 船底与舷侧受波浪冲击力作用或受波浪冲击力和海水压力共同作用的钢质船底板格

和舷侧板格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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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2) 受其他压力的横向承载钢质板格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所得之值：

1 225
eH

Pt C C s
R

=             mm

(3) 铝合金甲板室的板格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所得之值：

1 2
0.2

23.5
P W

Pt C C s
R

=           mm

6.2  骨材

6.2.1  本条要求适用于承受侧向压力的骨材的弯曲强度及其端部剪切强度校核。承受船体

梁压应力的骨材还应满足本指南第 5 章的屈曲强度要求。

6.2.2  骨材载荷计算点按以下确定：

(1) 对于受均布载荷的骨材，取骨材跨距 l 的中点作为计算点。

(2) 对于受线性非均布载荷的骨材，取其两端载荷平均值的发生点。

6.2.3  有关骨材的符号定义如下：

l：骨材的跨距，m；

s：骨材的间距，m，在跨距中点处沿弦长量取；

W：骨材 ( 包括带板 ) 的剖面模数，cm3；骨材带板的有效宽度取 be = s；
Ae：骨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cm2；

P：骨材所受的侧向压力，kN/m2，按第 4 章取值； 
ReH：钢材屈服应力，N/mm2，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RP0.2W：铝合金型材焊接后的屈服强度，取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伸长强度，N/mm2，

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6.2.4  骨材的尺寸要求按以下确定：

(1) 弯曲强度要求的剖面模数

①  船底和舷侧受波浪冲击力作用或受波浪冲击力和海水压力共同作用的部位的骨材

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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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受其他压力作用的船底、舷侧和甲板 ( 包括非露天甲板 / 上层建筑 / 甲板室的顶板 )
部位的骨材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3

③  水密舱壁、液舱舱壁以及甲板室外壁的骨材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2

125
eH

PslW
R

=              cm3

(2) 剪切强度要求的端部有效剪切面积：

①  骨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 应按下式计算：

Ae = 0.01ht            cm2

式中：h ——  骨材腹板高度，mm；

t —— 骨材腹板厚度，mm。

②  船底和舷侧受波浪冲击力作用或受波浪冲击力和海水压力共同作用的部位的骨材

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2  

③  仅受其他压力作用的船体各部位，包括船底、舷侧、甲板 ( 包括非露天甲板 / 上
层建筑 / 甲板室的顶板 ) 的骨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min 10.87e
eH

PslA
R

=             cm2

④  舱壁 ( 包括水密舱壁、防撞舱壁和液舱舱壁 ) 以及上层建筑 / 甲板室外壁的骨材端

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min 13.0e
eH

PslA
R

=             cm2

6.2.5  铝合金甲板室的骨材尺寸要求按以下确定。

(1) 甲板室顶板骨材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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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板室外壁板骨材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3

(3) 甲板室顶板骨材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2

(4)   甲板室外壁板骨材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cm2

6.3  主要构件

6.3.1  本条要求适用于承受侧向压力的船体主要构件的弯曲强度和剪切强度校核。承受船

体梁压应力的主要构件还应满足本指南第 5 章的屈曲强度要求。

6.3.2  本条要求还适用于承受轴向压缩载荷的甲板支柱。

6.3.3  有关船体主要构件的符号定义如下：

b：主要构件所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lg：主要构件跨距，m；

W：主要构件 ( 包括带板 ) 的剖面模数，cm3； 
Ae：主要构件端部有效剪切面积，cm2，按下式计算：

Ae = 0.01hwtw                  cm2          端部无肘板

Ae = 0.01hwtw + ΔAe        cm2          端部无肘板

式中：hw —— 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实效高度，mm；

tw —— 腹板厚度，mm；

ΔAe —— 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cm2，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 θ取值，

见图 6.3.3。
θ = 45°时，ΔAe = 0.9f1；θ = 0°时，ΔAe = 0；θ 为中间值，可用插入法求取

ΔAe；f1 为计算剖面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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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

P：主要构件所受的侧向压力，kN/m2，按第 4 章取值；  
ReH：钢材屈服应力，N/mm2，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6.3.4  主要构件腹板与面板的最小厚度要求如下：

(1) 腹板的最小厚度分别要求如下：

①  腹板的最小板厚 tmin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mm，当承受弯曲与剪切载荷时；

                                          mm，当主要承受压缩载荷时。

式中：Sw —— 板格宽度，mm，取腹板加强筋的间距；

K1、K2 —— 系数，按下表确定：

表 6.3.4(1) ①
主要构件材料的屈服应力 ReH  N/mm2 K1 K2

235 60 47
315 55 42
355 52 39
390 47 37

腹板加强筋的厚度一般不小于主要构件腹板的厚度，宽度一般不小于其厚度的 8 倍，但

不必大于主要构件面板宽度的 0.5 倍 ( 主要构件为折边型材时不必大于面板的宽度 )，或采用

中和轴惯性矩 ( 中和轴与腹部高度方向垂直 ) 与之等效的其他构件。

②  船底主要构件腹板最小厚度 tmin，还应满足表 6.3.4(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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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底主要构件腹板最小厚度 tmin(mm)                表 6.3.4(1) ②
船长 L(m) 中内龙骨或中纵桁 旁内龙骨或旁纵桁 肋板

L ＜ 80 5 4 4
L ≥ 80 6 5 5

 
③  舷侧主要构件腹板最小厚度 tmin，还应满足表 6.3.4(1) ③。

舷侧主要构件腹板最小厚度 tmin(mm)                 表 6.3.4(1) ③
船长 L(m) 强肋骨、舷侧纵桁 肋骨

L ＜ 80 4 3
L ≥ 80 5 4

 
(2) 面板的最小厚度 tmin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mm

式中：b —— 面板宽度，mm；

    k —— 面板的材料系数。

6.3.5   承受侧向压力的主要构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1
g

eH

bl P
W K

R
=        cm3

式中：K1 —— 系数，对于水密舱壁桁材取 109，其他主要构件取 150。

(2) 构件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3.5 g
e

eH

bl P
A

R
=        cm2

(3) 对于采用交叉梁结构的主要构件，可按本指南第 7 章的要求计算，确定构件尺寸。

6.3.6   承受轴向压缩载荷的甲板支柱应满足以下屈曲强度的要求。

(1)  对于承受轴向压缩载荷的甲板支柱，其压缩应力 σP 应不超过按本条 (2) 计算的临界

屈曲应力 σC。 甲板支柱的压缩应力 σP 应按下式计算：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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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 支柱所支承甲板上的平均垂向载荷，kN/m2，按第 4 章计算确定；

P0 —— 在计算支柱同一垂线上，上面的支柱承受的垂向载荷，kN；

a —— 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的长度，m；

b —— 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的宽度，m；

A —— 支柱的横剖面面积，cm2。

(2)   甲板支柱临界屈曲应力 σC 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σE —— 受压支柱的欧拉应力，N/mm2；应按下式计算：

其中：E —— 支柱材料弹性模量，N/mm2；

E = 2.06×105 —— 钢质；

E = 0.69×105 —— 铝合金；

A —— 支柱横剖面面积，cm2；

l —— 支柱的长度，m；

I —— 支柱横剖面对中和轴的最小惯性矩，cm4。 

6.3.7  设置在主要构件上的腹板加强筋，其剖面惯性矩应分别符合下述要求：

(1) 垂直加强筋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4

式中：t —— 主要构件腹板厚度，mm；

l —— 腹板加强筋的长度，m；

s —— 加强筋间距，m。

(2) 水平加强筋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对于甲板、舷侧和船底纵桁：

I = 1.43l2A            cm4

式中：l —— 腹板加强筋的长度，m；

A —— 加强筋连同带板的横剖面积 ( 带板厚度可不计入直接强度分析要求增加的厚

度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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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主要构件：

I = 0.72l2A            cm4

式中：l —— 腹板加强筋的长度，m；

A —— 加强筋连同带板的横剖面积 ( 带板厚度可不计入直接强度分析要求增加的厚

度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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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直接强度分析

7.1  局部结构强度分析

7.1.1  本条规定了船体局部结构强度直接计算的方法。

7.1.2  模型范围应包括需要分析的区域，并延伸足够的范围，以消除边界条件的影响。

7.1.3  船体的内外壳板与强框架、纵桁、肋板、平面舱壁桁材、强肋骨等的高腹板用板单

元模拟。在高应力区和高应力变化区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三角形单元，如减轻孔、人孔、邻近

折角或结构不连续处。

7.1.4  对于承受侧向压力的各类板上的扶强材用梁单元模拟，并考虑偏心的影响 ；非水

密纵桁和肋板上加强筋、肋骨和肘板等主要构件的面板或加强筋可用杆单元模拟。

7.1.5  网格划分应符合以下原则：

(1) 在横向或垂向按纵骨间距或类似的间距划分，纵向按肋骨间距或类似的间距大小划

分，舷侧也参照该尺寸划分，网格形状应尽量接近正方形。

(2)  船底纵桁和肋板在腹板高度方向一般应不少于 3 个单元。

(3) 板单元的长宽比通常应不超过 3。模型中应尽可能减少使用三角形板单元。在可能产

生高应力或高应力梯度的区域内，板单元的长宽比应尽可能接近 1。

7.1.6  模型前后端为对称边界条件，该处横舱壁与舷侧交线横向、垂向线位移为零。

7.1.7  载荷应包括本指南第 4 章规定的甲板载荷 ( 包括露天和非露天 )、舷侧海水压力、

液舱压力、船底载荷、舱壁压力等，进行合理组合后在结构模型上施加。

7.1.8  许用应力取为：

许用相当应力：[σ] = 180/k    N/mm2

许用剪切应力：[τ] = 94/k       N/mm2

式中：k —— 材料系数。

相当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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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x —— 平面应力状态下结构任一点 X 坐标方向的正应力，N/mm2；

σy —— 平面应力状态下结构任一点 Y 坐标方向的正应力，N/mm2；

τxy —— 平面应力状态下结构任一点 X 坐标方向的剪切应力，N/mm2。

7.2  抗冰强度评估

7.2.1  对于需在碎冰航区执行任务的船舶，应校核船舶在碎冰中航行时船体结构 ( 外板、

肋骨、纵骨 ) 的抗冰强度要求。

7.2.2  舷侧肋骨的冰载荷计算值 q 按图 7.2.2 确定。载荷作用方向取为垂直于外板方向。

图 7.2.2

图中：q0 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式中：q0 —— 中部、尾部区域每米水线长度上的冰载荷，kN/m；

B —— 船宽，m；

Δ —— 船舶满载排 3 水量，t；
K —— 系数，船舶满载排水量小于 2000t 时取 0.8，大于 10000t 时取 1.0，其间取 0.9。

7.2.3  舷侧外板和纵骨的均布压力 p 按以下公式确定： 

p ＝ 0.002 q   

式中：p —— 均布压力值， MPa；
q —— 按 7.2.2 确定的冰载荷，kN/m。

7.2.4  按图7.2.2和7.2.2条公式及7.2.3条公式确定的抗冰计算载荷沿舷高的可能作用区域，

应按表 7.2.4 确定。对表中所示以外的其他船宽船舶，其相应的冰载荷可能作用区域可用线性

插值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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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2.4

船舶最大宽度，m
冰载荷可能作用区，m

满载水线以上 满载水线以下 
5 0.25 0.50 
10 0.40 0.80 
15 0.50 1.00 
20 0.55 1.10 

 
7.2.5  在按 7.2.2 条确定的计算载荷计算舷侧肋骨抗冰强度时，应将这一载荷的作用位置

设在肋骨受力最不利处。

7.2.6   船体结构抗冰强度校核时，舷侧骨架和外板的许用应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支座处：[σ] ＝ ReH

跨度间：[σ] ＝ 0.80ReH

                [τ] ＝ 0.57[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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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其 他 结 构

8.1  首柱

8.1.1  铸钢 ( 锻钢 ) 首柱在满载水线以上 0.5m 处以下区域的横剖面面积 A 应符合以下公

式的规定：

A ≥ 1.1L   

式中：A —— 首柱横剖面面积；cm2；

L —— 船长；m。

8.1.2  当首柱采用铸钢 ( 锻钢 ) 与钢板组合形式时，铸钢 ( 锻钢 ) 部分应通到满载水线以

上的甲板或平台处，其上则由钢板制成。与铸钢 ( 锻钢 ) 首柱相连接的上部钢板首柱的厚度

一般应比相邻的外板板厚要求值增厚 25% ～ 50%。

8.1.3  在铸钢首柱上应有水平加强筋。

8.1.4  首柱外露角和边缘应充分倒圆。

8.1.5  沿首柱高度方向应设置首肘板，其间距应不大于 0.5m。首肘板应向后延伸至首柱

与外板的接线以外，并与纵骨等结构有效地连接。首肘板的尺寸不得小于表 8.1.5 的规定：

  
表 8.1.5

船长  L 
m 

首 肘 板 最 小 允 许 尺 寸 
mm 

厚  度 折  边 
L ＜ 80 4 30 
L ≥ 80 5 40 

8.1.6  钢板首柱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满载水线以上 0.5m 以下区域的钢板首柱的板厚 t，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t = 0.1L + 3            mm

但上述 t 应不小于船中部外板的最大厚度，并应将厚度向上保持至少一层甲板 ( 或平台 )
以上。

(2)  上述区域以上的钢板首柱的板厚可向上逐渐减小，首柱顶部钢板板厚应至少较其相

邻外板板厚要求值增厚 25%。

(3)  钢板首柱的连接缝应距首端 400~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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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尾轴架

8.2.1  船舶的一根螺旋桨轴上通常设置前后两个尾轴架。后尾轴架一般宜采用双臂支架；

前尾轴架一般采用单臂支架。小型船舶上可采用单臂尾轴架。双臂尾轴架两根支撑臂的长度

相差尽量要小，其相互夹角一般不应小于 50°。

8.2.2  尾轴架应安装在肋骨、加强结构或舱壁上。尾轴架臂固定处的外板厚度一般应比相

邻的外板板厚要求值加厚 50％，并且不应小于船中部外板的厚度。分段接缝不得通过该加厚

板。尾轴架附近底部结构应相应加强。支撑臂伸入船体内部的长度宜为 0.2 ～ 0.25 倍臂长。

支撑臂与船体连接用圆弧过渡。 

8.2.3  尾轴架强度校核方法如下：

(1) 应采用包括螺旋桨、螺旋桨轴、尾轴架组成的空间组合结构，通过有限元直接计算

法校核尾轴架的强度；

(2) 尾轴架强度校核时的设计载荷系假设尾轴以最大转速旋转，螺旋桨发生以下断叶情

况时尾轴上产生的离心力和偏心推力：

①  三叶桨断一叶时产生的离心力 C 和偏心推力 P 按下式计算得出：

C = (2πn)2R1q1×10-3            kN

P = 2P1                                  kN

式中：n —— 螺旋桨的最大转速，r/s；
R1 —— 每叶桨的重心至桨轴轴线的距离，m；

q1 —— 每叶桨的重量，㎏；

P1 —— 每叶桨的推力，kN；P1 = Q/3；
Q —— 单个螺旋桨的最大推力，kN。

②  四叶桨断相邻两叶时，产生的离心力 C 和偏心推力 P 按下式计算得出：

            kN

P = 2P1                                         kN 

式中：n，R1，q1，Q 同 8.2.3(2) ①
P1 —— 每叶桨的推力，kN； P1 = Q/4。

③  五叶桨断相邻两叶时，产生的离心力 C 和偏心推力 P 按下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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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62(2πn)2R1q1×10-3            kN

P = 3P1                                        kN

式中：n，R1，q1，Q 同 8.2.3(2) ①
P1 —— 每叶桨的推力，kN； P1 = Q/5。

(3)  尾轴架的许用应力由下式确定：

许用正应力 [σ] = 0.8ReH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 = 0.46ReH   N/mm2。

8.3  主机基座

8.3.1  以柴油机作为主机的主机基座的纵桁腹板及面板的最小厚度视柴油机功率而定，不

应小于表 8.3.1 的规定。

表 8.3.1
柴油机功率

kW
基座纵桁腹板厚度 t

mm
基座纵桁面板厚度 t

mm
370 4 12
750 5 14
1500 6 16
3000 8 18
4500 10 20
6000 12 20
7500 14 22
9000 16 24

8.3.2  主机基座纵桁尽量与船底纵桁相重合。否则应在基座纵桁下设置与船底纵桁等厚的

局部桁材，在有内底时，该桁材可以为倒挂在内底上的 T 型材 ( 内底纵桁 )。横肘板如不能与

底部肋板重合，而且又不能或没有必要设置横向加强材时，则必须将横肘板横向延伸至最近

的底纵桁或适当位置处的船体纵骨上。

8.3.3  主机基座应可靠地固定在船体主要构件 ( 肋板、底纵桁 ) 上，对有不平衡力作用的

主机基座，其两端宜通到主横舱壁上，并尽量与主横舱壁可靠地连接，一般在主横舱壁另一

侧设置过渡肘板。

8.3.4   主机基座纵桁面板一般应采用肘板加强。肘板一般应在基座横肘板之间均匀分布。

主机基座纵桁面板的肘板高度一般应等于主机基座纵桁腹板的高度。只有当主机基座纵桁腹

板超过 2 倍主机基座纵桁面板宽度时，才允许肘板高度不等于腹板高度，但肘板高度应不小

于 2 倍肘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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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主机基座纵桁不应突然终止，而应使其剖面逐步过渡。主机座的基座纵桁腹板一般

不应开孔。如必须开孔时应符合 3.2 条规定。 

8.3.6  主机基座横肘板和横隔板腹板的厚度可以比基座纵桁腹板的厚度小 1 ～ 2mm，但

横肘板和横隔板腹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3mm。

8.3.7  推力轴承基座纵桁腹板厚度一般应与主机基座纵桁腹板的厚度相同。

8.3.8  如有必要，应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主机基座的固有频率，以避开主机激振频率，防

止发生共振。

8.4  舷墙

8.4.1  如在船中 0.5L 区域内设置长度不小于 0.15L 的舷墙，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不参与

船体梁总纵弯曲。

8.4.2  舷墙的强度应能承受海水压力和某些设备载荷。 

8.4.3  舷墙上缘应设有扁钢或球扁钢加强。

8.4.4  舷墙在甲板横梁位置上应设置垂向扶强材，扶强材下端用肘板与甲板相连。每 2～ 3
个肋距设一个强扶强材。

8.4.5  舷墙上应设有排水孔，但在上层建筑端部加强区域的舷墙上不应开孔。

8.5  吊舱式推进装置支撑结构

8.5.1  吊舱式推进装置的船体支撑构件系指承托吊臂的底座圈梁及其面板 ( 如有时 ) 和与

其相连及周围的支撑桁材和肋板所组成的正交格栅板架，见图 8.5.1。该板架可设单层底或双

层底结构，但在吊舱式推进装置位置处一般应为双层底结构。

图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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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通常，径向短桁的外端应与底部纵桁和肋板相连，且在纵向和横向位置上与纵桁和

肋板对中连接，将支撑载荷传递到船体结构上。如果径向短桁之间距离过大，应考虑在法兰

盘和底座圈梁间设置加强肘板以增加法兰盘的刚度。底座圈梁和桁材的板厚不得小于指南在

相同位置处的实肋板或桁材的最小厚度要求。当邻接板厚不同时，应按相关适用要求进行厚

度过渡。

8.5.3  一般情况下，底座圈梁与船底外板、内底板或顶部法兰盘之间的连接以及径向短桁

与底座圈梁之间的端部连接应采用全熔透焊接，其中，径向短桁的腹板应顶焊到底座圈梁顶

部法兰盘的底面，面板 ( 如有时 ) 应顶焊到底座圈梁顶部法兰盘的外侧。其他地方的主要构

件应采用最小焊缝系数为 0.34 的双面连续角接焊接。

8.5.4  支撑构件应能抵抗由吊舱式推进装置吊臂传来的最大载荷作用力且具有足够的刚

性，以确保在最大载荷下的变形不大于回转轴承工作所需的限定值。该限定值基于吊舱设备

操作要求。

8.5.5  支撑结构的布置及其主要构件尺寸应进行直接计算强度评估，有关要求如下：

(1) 结构的模型化 ( 包括单元及网格尺寸等 ) 按船体结构直接计算的常规方法，且边界条

件的建立以不影响考察构件的响应结果为原则；

(2) 载荷由吊舱设备厂商 / 设计方提供，一般应考虑吊舱式推进装置正常工况和极限工

况 ( 见表 8.5.5 注① )；

(3) 构件的计算应力应不大于其许用应力值。其中，构件的许用应力值为材料的屈服应

力除以表 8.5.5 中的相应安全系数。

 
安 全 系 数                                                  表 8.5.5

工  况
应 力 种 类 正 常 工 况 极 限 工 况

正应力 1.67 1.50

剪应力 2.50 2.25

板单元的相当应力 1.43 1.33

注：①  正常工况系指正常工作工况，为在正常营运下结构处于不失效的工况；极限工况系指最危险工况，

为结构在预期最大载荷作用下的事故工况；

②  对于板单元的相当应力校核，仅考察单元形心处的中面 ( 膜 ) 相当应力值，且对于由于形状很差而产

生高应力的单元可不予考虑；

③  与基座结构直接相连，且位于三面相交角隅位置上的板单元，其安全系数可适当减少，但不得小于1.1。
如该位置处实施细化网格分析，则该单元的应力值可按折减 5% 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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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主要构件的尺寸还应不小于本指南对尾部结构的适用要求。

8.6  直升机甲板

8.6.1  直升机甲板结构应满足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篇第 2章第 18节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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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船体结构抗碰擦要求

9.1  一般要求

9.1.1  根据船东自愿申请，可按本章 9.2、9.3 和 9.4 要求进行结构抗碰擦加强。

9.1.2  作为替代方法，也可以根据船东需求，采用有限元仿真计算进行防碰擦能力评估。

9.2  主甲板边板和舷顶列板

9.2.1  从首柱向后至 0.33L 范围内的主甲板边板和舷顶列板厚度为规范要求值的 1.15 倍。

9.3  次要构件和主要构件

9.3.1  从首柱向后至 0.33L 范围内主甲板和舷侧上的次要构件和主要构件的剖面模数为规

范要求值的 1.25 倍。

9.4  首柱

9.4.1  首柱结构横剖面积为规范要求值的 1.1 倍。

9.5  护舷材

9.5.1  根据公务船防碰撞需要，如有必要时，可增设防撞护舷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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